南海邮轮西沙旅游合同

甲 方（旅游者或旅游团体）：
      （名单可附页，需甲方和乙方代表签字或盖章确认） 

乙 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一章  定义和概念
第一条　本合同词语定义 
1.乙方，指取得《业务经营许可证》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邮轮旅游业务的企业法人。 
2.甲方，指与乙方签订邮轮旅游合同，参加邮轮旅游活动的游客。 
3.邮轮旅游服务，是指乙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法规，组织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西沙邮轮旅游活动及相关服务。 
4.邮轮旅游费用，指甲方支付给乙方，用于购买邮轮旅游服务的费用。
邮轮旅游费用包括： 
（1）邮轮客房住宿费； 
（2）邮轮餐饮费用（不含酒水及自费餐饮）； 
（3）邮轮到岛礁的往返过驳费；
（4）西沙领队服务费和乙方的其他服务费用；
（5）港口作业包干费；
（6）邮轮旅游综合保险。
邮轮旅游费用不包括： 
（1）甲方自行投保的个人旅游保险费用； 
（2）合同约定需要甲方另行付费项目的费用； 
（3）合同未约定由乙方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行程以外非合同约定活动项目所需的费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发生的费用； 
（4）行程中发生的甲方个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邮轮上的非免费餐饮费、饮料及酒类费、个人娱乐费用及个人原因产生的其他费用等。 
5.邮轮旅游综合保险，指乙方为甲方提供西沙邮轮旅游活动期间（自登船起至行程结束离船）旅游保险服务。 
6.甲方投保的个人旅游保险，是指甲方自己购买旅行期间自身的生命、身体、财产或者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短期保险，包括但不限于航空意外险、旅游意外险、紧急救援保险、特殊项目意外险。 
7.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引起的，如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战争、恐怖活动、动乱、骚乱、罢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行为等。
8.意外事件，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引发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活动导致的交通堵塞、列车航班晚点等。
9.成本损失费，指乙方因甲方行前临时退团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影响二次销售产生的损失、餐饮住宿等其他无法挽回的费用损失。
第二条　报名条件
1.甲方在报名时，必须符合报名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身体健康，无特殊病史，无违法记录。
（2）年龄10周岁至70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特殊约定的除外）。
2.以下人士不能报名参加：
（1）非中国大陆公民：持港、澳、台、华侨和外籍护照人士。
（2）患有以下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严重鼻窦炎、严重贫血、眩晕症及孕妇、过度肥胖者和特殊饮食者、传染性等疾病者。
（3）违法乱纪：在公安机关有犯罪记录者、违纪被拘留者、曾有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言论者，参加过煽动、传播反动思想的邪教组织者。
（4）醉酒者、重度晕船者、孕妇、弱视、骨关节病症行动不便者等谢绝登船。
3.报名所需材料
（1）提供中国居民二代身份证件原件或电子档
（2）填写《西沙旅游报名表》
（3）填写《西沙旅游安全告知书》
4.其他报名相关规定按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实时要求严格执行。
第三条  签订合同 
甲方应当认真阅读本合同条款。应当了解西沙旅游行程受目的地天气、水流等情况影响，行程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以抵达目的地后现场实际安排为准，在甲方理解本合同条款及有关附件后，乙方和甲方签订书面合同。 
第四条　合同效力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章  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 
1.根据甲方的身体健康状况及相关条件决定是否接收甲方报名； 
2.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全额邮轮旅游费用，收到甲方全额费用后，根据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相应服务。
3.遇紧急情况时，乙方可以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并要求甲方配合； 
4.乙方可拒绝甲方提出的超出合同约定的不合理要求；
5.乙方可根据西沙旅游海域天气、潮汐调整行程计划；
6.其他规定按有关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实时要求严格执行
第六条  乙方的义务 
1.按照合同和《西沙旅游行程单》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甲方提供服务； 
2.在出行前如实告知相关行程安排和有关具体事项，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所到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规定、风俗习惯，安全避险措施等；
3.对可能危及甲方人身、财产安全的事项和须注意的问题，向甲方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防止危害发生，甲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避免甲方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 
4.按照相关规定投保邮轮船舶保险； 
5.向甲方提供合法的邮轮旅游费用发票； 
6.依法对甲方个人信息保密； 
7.积极协调处理甲方在旅游行程中的投诉，出现纠纷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 
1.甲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有权拒绝参加合同未约定的其他旅游消费项目；
2.在支付邮轮旅游费用时要求乙方开具发票； 
3.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有权向旅游、工商等部门投诉或者要求索赔；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消费者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甲方的义务 
1.确保自己符合报名条件，如实填写《西沙旅游报名表》《西沙旅游安全告知书》等各项内容，并对所填的内容承担责任，如实告知乙方工作人员询问的与邮轮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所提供的联系方式须是经常使用或者能够及时联系到的； 
2.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邮轮旅游费用；
 3.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邮轮旅游行程，配合邮轮工作人员的统一管理，发生突发事件时，必须服从船长的现场决定并积极配合，防止事态或损失扩大；
4.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在旅游行程中从事违法活动，不参与色情、赌博和涉毒活动等；
5.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尊重旅游服务人员的人格，举止文明，在西沙旅游过程中，应保护环境，不得携带珊瑚贝壳等离岛；
6.行程中发生纠纷，应当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如甲方从事违法或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或从事严重影响其他游客权益的活动，且不听劝阻的、不能制止的，乙方可以解除合同。
7.由于西沙邮轮旅游特殊性，西沙邮轮旅游不同于陆地观光旅游，受天气、海况、海事及军事管制、外交事件等诸多不可抗力因素或邮轮故障等原因的影响，使原定航期存在不确定性，尽可能地配合旅游组织者管理及行程安排。
第三章  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 
1.甲方与乙方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但应当以书面形式由双方签字确认。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变更提出方承担。
2.乙方因非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改变出航时间或行程，乙方书面告知甲方后，甲方同意后，双方须重新签订旅游合同，因此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减少的费用乙方予以退还。 
3.因不可抗力因素或者意外事件导致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合同的，乙方有权对相应内容予以变更，但应当就作出的决定提供必要的证明。 
4.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甲方到达三亚后，无法乘船前往西沙旅游，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但未实际产生的部分费用，但对于甲方已经实际产生的旅游费用或其他费用，乙方不具有赔偿义务。
5.因不可抗力因素，甲方到达西沙海域后，开展旅游活动海面风力达6级以上，浪高达2.5米以上或海事、旅游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出现，造成甲方无法登岛参观游玩的，按以下标准进行退款：
	行程变更退款标准（元）场景

舱型


	
	①推迟24小时出航
	②提前24小时返航
	③3次未登岛
	④4次未登岛

	豪华海景套房
	3000
	3000
	2800
	3100

	豪华海景大床房
	2000
	2000
	1800
	2100

	豪华海景双人房
	1300
	1300
	1100
	1400

	高级海景四人房
	1000
	1000
	800
	1100

	海景六人房
	600
	600
	400
	700

	内舱六人房
	500
	500
	300
	600

	航行线路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码头 —— 西沙群岛宣德环礁

	起航时间
	航期第一天下午17:00

	返航时间
	航期第三天晚上21:00

	行程结束时间
	航期第四天上午10:00

	名词解释
	推迟24小时出航：指的是原计划出航时间延迟了24小时出发，推迟一天出航，返航时间不变，行程缩短1天。

	
	提前24小时返航：指的是按原计划时间出航，提前24小时返回，提前一天抵达三亚，行程缩短1天。

	
	[bookmark: OLE_LINK1]3次未登岛：指的是行程中约定的赵述岛，只登陆了1次，其余3次未登岛。

	
	4次未登岛：指的是行程中约定的赵述岛，全程0次登岛。

	备注说明
	1.根据实际情况，退款金额可根据场景累计计算，其中③④两条不可同时退款。
2.豪华海景套房和豪华海景大床房按整间退款（住宿1或2人退款金额不变），其余舱型按铺位进行退款。
3.登岛次数计算不包含自愿放弃登岛及其他因自身原因限制登岛的情况。
4.甲方对该行程变更退款标准的内容已完全知悉并接受，甲方表示无异议，并不会按其他任何方式自行声明其他补偿标准。


第十条  合同的转让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可以将其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符合出游条件的他人，因此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四章  合同的解除
第十一条　合同解除 
甲方和乙方在行程前可以书面形式提出解除合同，双方达成共识后可自动解除。否则按本合同第五章规定各自承担违约责任。
第五章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由于不可抗力因素，乙方提出解除合同的，应当足额退还甲方旅游费用，不承担违约责任。如客人提出顺延出行，可与乙方重新签订顺延后续航次的旅游合同，进行后续航次旅游的登记排序。
2.由于非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履约导致合同解除的，乙方开航前72小时以上以书面形式或约定之通讯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函、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箱等）向甲方提交无法履约说明，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需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船票金额，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乙双方自行承担。
3.由于非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履约导致合同解除的，乙方开航前72小时以内以书面形式或约定之通讯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函、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箱等）向甲方提交无法履约说明，乙方需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船票金额并承担违约责任，如甲方因此产生了其他损失，乙方不具有再次赔付的义务。具体违约责任赔付金额按下表标准执行：
	通知取消时间
	赔付金额

	出发前72小时以内（含72小时）通知无法开航
	300元/人

	出发前48小时以内（含48小时）通知无法开航
	500元/人

	出发前24小时以内（含24小时）通知无法开航
	800元/人


第十三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1.双方自愿签订协议后，甲方主动提出解除合同，应当按下列标准向乙方支付成本损失费（表格中邮轮船票费用不包含机票或者其他交通、住宿费用）：
	通知退票时间
	扣损金额

	签约日起－出发前21天（含21日）要求退票
	甲方购买船票费用的15%

	出发前21—14天（含14日）要求退票
	甲方购买船票费用的30%

	出发前14—7天（含7日）以内要求退票
	甲方购买船票费用的50%

	出发前7天内要求退票
	甲方购买船票费用的80%

	出航前24小时内要求退票或未登船者
	甲方购买船票费用的100%



2.甲方因不听从乙方及其工作人员的劝告而影响行程，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甲方超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个人活动所造成的人身安全及经济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其他责任 
1.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因乙方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甲方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的，乙方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甲方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在事前已尽到必要警示说明义务且事后已尽到必要协助义务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协议条款
第十五条  邮轮旅游时间 
出发时间年  月 日  时 ，结束时间年  月 日  时 ，共 4 天 3 夜。 
第十六条  邮轮旅游费用及支付 
（邮轮旅游费用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舱位等级：；价格： ；人数： 人；
舱位等级：；价格： ；人数： 人；
舱位等级：；价格： ；人数： 人；
舱位等级：；价格： ；人数： 人；
合计：￥   元。大写：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现金/ 刷卡支付或双方约定的其他支付方式。
第十七条  甲方须在合同签订48小时内支付合同约定金额，如甲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支付，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第十八条  甲方在西沙旅游活动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时，以保险公司保单约定责任的赔付额为最终赔付。
第十九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亦可向合同签订地的旅游质监执法机构、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或者机构申请调解。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依法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其他约定事项 
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他未尽事宜，经甲方和乙方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列入补充条款。 
（如合同空间不够，可以附纸张贴于空白处，在连接处需双方盖章） 

附件：1.《西沙旅游报名表+告知书+旅游信息+安全管理须知》
          2.《西沙旅游航线保密承诺书》
      3.《西沙环保旅行倡议书》
4.《西沙旅游航线行程单》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盖章：         
[bookmark: _GoBack]
证件号码：                                      签约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海南省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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